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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2〕46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校院两级绩效工资经费核拨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院两级绩

效工资经费核拨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学科专业基准分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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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院两级绩效工资经费核拨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，深

化学校综合改革，推进管理重心下移，激发二级学院（部）

办学活力和内生动力，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职工绩效工

资分配办法》（浙外院〔2022〕2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围绕建设国内知名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

流的应用型高校的目标定位，立足学校现阶段发展实际，以

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确立的战略定位、战略目标为引领，坚持

“实院强系”的战略举措，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人事制

度改革，激发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与能动性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（一）总量控制，统筹兼顾。学校根据当年财力及绩效

工资总量，确定学院绩效工资经费总量，实行年初预拨，年

终结算。立足学校发展需求，不断优化学校经费投入结构。

（二）以本为本，兼顾公平。坚持以本为本，强化教学

工作的基础地位，以学院办学规模与课程供给核拨经费；兼

顾公平，实现保障有力、激励有效。

（三）成果导向，强化考核。统筹考虑学院教学科研育

人社会服务等实际贡献，鼓励学院高层次成果产出。强化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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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将绩效考核结果与经费核拨挂钩，逐步加大考核力度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实施自主理财的二级学院

（部）。

第五条 学院绩效经费主要包括学校核拨绩效经费、自

筹绩效经费和其他专项绩效经费等。其中，学校核拨绩效经

费包括课程供给绩效经费、学生绩效经费、学科专业绩效经

费、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和考核绩效经费等。

课程供给绩效经费和学生绩效经费占学校核拨绩效经

费比例控制在 70%左右，学科专业绩效经费、高层次成果绩

效经费和考核绩效经费各占 10%左右。

第六条 课程供给绩效经费主要体现二级学院（部）课

程供给能力，按学院课程供给当量乘以当量绩效经费核拨，

课程供给当量依据有关规定，由教务处确定。

对于课程供给质量较高、教授直接参与课程供给的学

院，学校可调整当量绩效经费标准。

第七条 学生绩效经费主要统筹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学科

研育人等各类绩效，按学院学生数乘以生均绩效经费核拨。

公共教学单位（指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应用外语学院、体

育教研部等）学生绩效经费标准，按照非公共教学单位学生

绩效经费平均数的 20%确定。

第八条 学科专业绩效经费主要体现二级学院（部）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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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学科和专业建设等方面的有效贡献，根据教务处，科研处、

学科与硕士学位点建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科研处、学科办）

确定的学科专业基准分核拨，基准分见附表。

第九条 高层次成果绩效经费主要体现二级学院（部）

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高层次成果产出，根据教务处，科研处、

学科办办法核拨。

第十条 考核绩效经费主要体现二级学院（部）整体事

业发展和战略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考核，根据战略管理处（以

下简称战略处）绩效考核结果分类分档核拨。依据考核分类，

根据考核结果，分为第一档次（前 20%）、第二档次（20%-80%）、

第三档次（后 20%）等三档。

对于考核结果为第二档次的学院，经费按考核绩效经费

人均水平乘以年末人数核拨，第一、三档次经费根据考核情

况由学校会议确定。

第十一条 自筹绩效经费额度根据学院自筹经费对学校

贡献进行分配，主要依据学院社会服务、创收收入等情况确

定。

第十二条 其他专项绩效经费根据专项奖励情况、学院

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核拨。

第十三条 二级学院（部）绩效工资经费由党委教师工

作部、人事处（以下简称教工部、人事处）会同相关职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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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核算，计划财务处（以下简称计财处）具体核拨。

每年年初，学校按照上一年学校核拨绩效工资经费的80%

左右，预拨学院经费，年末按本办法与学院进行结算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仅作为校院两级绩效工资经费的核拨

依据，不作为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（含绩效考核奖）的分配

依据。各学院应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自身实际，统筹各

项工作，制定并完善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度起施行，学校其他文件规

定中与本办法相抵触的内容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与上级

文件精神不符的，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工部、人事处，学工部、学生处，

战略处，教务处，科研处、学科办，计财处，合作处等单位

解释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7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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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办〔2022〕46 号附件

学科专业基准分

说明：1.表中所列为学科专业基准分，按照基础分+附加分核算，各职能部门可

根据建设目标，结合考核情况等予以认定，对于考核不合格的，可在考核当年追

回相应基准分。

2.根据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规定，对于学科、学位涉及多个二级学

院（部）的，基准分中的附加分按两倍计算。

3.有新增的以上项目，新增当年度不再计算基准分。同一项目按就高不重复计算。

4.表中未列入的项目，由学校会议审议后确定。

序号 类别 项目 基准分/年

学科建设

1 基础分 学科方向 80

2

附加分

省一流学科 A 类 170

3 省一流学科 B 类 150

4 校一流学科 30

专业建设

1 基础分 本科专业 60

2

附加分

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140

3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90

4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60

5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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